
1 人接受审查调查，2 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

审查调查

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辛敏超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辛敏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

和监察调查。

党纪政务处分

·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、监事会主席李松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

日前，经黑龙江省委批准，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、监事会主席李松严重违纪违法

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

经查，李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，违规收受礼品、礼金和消费卡；违反组织纪律，跑官买官，不按规定

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，瞒报房产、股票；违反廉洁纪律，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，违规经商办企业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

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在办理银行贷款、发行融资理财产品、批准评估机构准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，

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，涉嫌受贿犯罪；滥用职权，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，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。

李松身为国有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，丧失理想信念，背离初心使命，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违背组织原则，跑官买

官，破坏党的选人用人制度；为官不廉，以权谋私，将银行贷款资源作为中饱私囊、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，严重破坏

金融市场秩序，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。其行为已严重违纪违法，并涉嫌受贿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，且在

党的十八大乃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应予严肃处理。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

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

省委批准，决定给予李松开除党籍处分；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；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；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

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

·省发改委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朱玉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

日前，经黑龙江省委批准，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朱玉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

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

经查，朱玉文违反政治纪律，串供并伪造、转移、隐匿证据，对抗组织审查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违规收受礼金，

违规出入私人会所；违反组织纪律，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，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

物；违反廉洁纪律，违规从事营利活动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在干部选拔任用、煤

矿项目改扩建、粮库揽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，涉嫌受贿犯罪。

朱玉文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丧失理想信念，背弃初心使命，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；无视中央

八项规定精神，贪恋物质享受，大肆收受礼金，长期出入私人会所；私欲膨胀，亦官亦商；权力观念扭曲，将手中公

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，破坏党的选人用人制度，罔顾国家粮食安全，在组织人事、工程项目、资源开发、粮食

仓储等领域大搞权钱交易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，严重破坏所任职地区和领域的政治生态。其行为已严重违纪违法，并

涉嫌受贿犯罪，且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、不收手、不知止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应予严肃处理。

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

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，决定给予朱玉文开除党籍处分；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；收缴其违纪违

法所得；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（摘自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）


